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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化學物質申購及運作管制作業 

1 流程圖： 

(1)毒性化學物質申購流程： 

 

 

 

 

 

 

 

 

 

                                         

                                         

 

 

 

 

                              

 

 

 

 

                        No                         No 

 

 

                  Yes                                          Yes 

 

 

 

 

 

 

 

 

 

 

毒性化學物

質採購 

是否為環保署列管

之毒性化學物質 

填寫本校毒性化學物質

採購申請表(4.1) 

註 2：本校已取得運

作核可或登記備查號

碼，且請購量小於最

低管制限量或為第四

類之毒性化學物質。

註 1：本校尚未取得

運作核可或登記備查

號碼或已取得運作核

可或登記備查號碼，

但請購量等於或大於

最低管制限量之毒性

化學物質 

送環境安全衛生中心召

開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

理委員會審核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理委員會

授權環境安全衛生中心審核 

同意 

進行採購 

同意 

由環境安全衛生中心向環保局

申請運作核可或登記備查號碼 

註3：申請核可證及登記備查號碼

證書費用由申請人負擔，申請費

用由申請人至總務處出納組繳費

後，在憑收據請環安衛中心向環

保局提出申請。 

取得後

依一般化學物質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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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制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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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取得毒性化學

物質採購同意書 

各實驗室按項次填寫，按月彙整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錄表 

第 4類毒性化學物質按月填報本校毒性化學物質取使用紀錄表 

環安衛中心通知販賣廠商 

要求販賣廠商提供環保局核准

之毒性化學物質販賣許可證

同意

送貨 

另找有環保單

位核可廠商 

毒性化學物質運送到校後，將送

貨單或取貨單送環安中心備查 

各實驗室於每月五日將前月之填報毒性化學物質運作

紀錄送環境安全衛生中心彙整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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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業程序： 

2.1. 本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採購、使用、儲存、廢棄等)依據環保署毒性化學物質管

理法及學術機構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及本校毒性化學物質管理規則辦理。 

2.2. 毒性化學物質申購作業： 

2.2.1.申購：申請人欲申請毒性化學物質運作者，應填寫「本校毒性化學物質採購申

請表」及「本校毒性化學物質申請使用說明計畫書」，經申請單位主管核准後，

送本校環境安全衛生中心辦理申請。 

2.2.2.審核：由環境安全衛生中心審核申請案件是否為研究、實驗用途，及是否為現

有屏東縣環保局運作核准毒性化學物質。 

2.2.3.審議：初審後提報本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向屏東縣

環保局提出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申請。 

2.2.4.核准採購：經向屏東縣環保局提出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申請核准運作，通知申請

人同意採購，並依據本校「毒性化學物質採購運作申請收費標準」採購程序辦

理及要求廠商簽署化學藥品空瓶回收承諾書，且應向環保單位核准認可供應商

或製造商採購，應將供應商之送貨單或簽收單，送至環境安全衛生中心備查。 

2.2.5.紀錄填報：運作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人員，運作毒性化學物質時應填報「環保

署之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錄表」、「本校毒性化學物質使用管制紀錄表」、「本

校毒性化學物質使用情形申報表」及每半年填報「本校毒性化學物質現存量申

報表」;第4類毒性化學物質按月填寫「本校毒性化學物質取(使)用管制紀錄

表」。 

2.3.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制： 

2.3.3.本校毒性化學物質依本校「毒性化學物質管理規則」、「毒性化學物質運作須

知」及「毒性化學物質採購運作申請收費標準」辦理。 

2.3.4.運作毒性化學物質之場所(實驗室/研究室)，場所外需張貼「毒性化學物質運作

場所」中英文標示。 

2.3.5.毒性化學物質之貯存管理於有抽氣設施之化學藥品櫃，並將貯存有毒性化學物

質之藥品櫃上鎖，且需依毒性分類放置及依環保署或勞委會規定標示危害標

示。 

2.3.6.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場所應置備有毒性化學物質之物質安全資料表，並放置易取

得明顯處。 

2.3.7.轉讓：本校校區內之毒性化學物質轉讓，僅限於校區內轉讓，毒性化學物質轉

讓須填寫本校「毒性化學物質轉讓同意申請表」，送環境安全衛生中心核准後，

同意轉讓。 

2.3.8.毒性化學物質運作人未經環保機關許可，私自從其他學校帶入本校區運作或將

本校毒性化學物質帶出校區至其他學校運作，將依「環保署毒性化學物質管理

法」處分。 

2.3.9.毒性化學物質因洩漏、化學反應或其他突發事故而污染運作場所周界外之環境

者或危及生命財產者、運作人應立即採取緊急防治應變措施，並至遲一小時

內，通知環境安全衛生中心及聯絡毒性化學物質委員會報知主管機關。 

2.4. 紀錄申報及報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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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毒性化學物質應於每年1月中旬前將彙整之運作紀錄向主管機關申報前一年之

運作紀錄，管制單位應保存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錄及申報紀錄至少三年以上。 

2.4.4.毒性化學物質廢棄前，運作人應向毒性化學物質管理單位（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及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理委員會）申請同意，管理單位再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可

及副知教育部，運作人接獲主管機關核可後，始得廢棄該批毒性化學物質，廢

棄毒性化學物質之處置依環保署廢棄物清理法辦理，由環境安全衛生中心集中

保管後，委託環保署合法的代清理處理機構清理。 

 

3 使用表單： 

3.2. 本校毒性化學物質採購申請表。 

3.3. 本校毒性化學物質申請使用說明計畫書。 

3.4. 環保署之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錄表。 

3.5. 本校毒性化學物質使用管制紀錄表。 

3.6. 本校毒性化學物質使用情形申報表。 

3.7. 本校毒性化學物質現存量申報表。 

3.8. 本校毒性化學物質轉讓同意申請書。 

3.9. 毒性化學物質業者販賣切結書。 

 

4 依據及相關文件： 

4.2. 環保署之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 

4.3. 環保署之學術機構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 

4.4. 大仁科技大學毒性化學物質管理規則。 

4.5. 大仁科技大學毒性化學物質運作須知。 

4.6. 大仁科技大學毒性化學物質採購運作申請收費標準。 

 


